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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启迪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信达重购字[2017]第 001-03 号                                                        

 

致：启迪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信达”）与启迪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

《专项法律顾问聘请协议》，信达接受启迪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担任启迪设

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项目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 

信达律师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本次交易相关的文件和事

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并已分别出具了《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启迪设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法律意见书》（信达

重购字[2017]第 001 号）（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启迪

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补

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及《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启迪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自前述《法律意见书》出具后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期间（以下简称“新

期间”），交易各方的有关情况发生变化，信达律师在对本次交易的相关情况进行进一步

查验的基础上出具《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启迪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须与《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及《补充法律意

见书（二）》一并使用，《法律意见书》中的释义和声明事项仍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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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次交易各方的主体资格 

1、 启迪设计在新期间内的股本演变 

（1） 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启迪设计于 2017 年 5 月 12 日召开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同意以启迪设计现有总股本 61,5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2.5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

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启迪设计于 2017 年 6 月 23 日披露了《2016 年年度权益分派

实施公告》，本次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为 2017 年 6 月 28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17 年 6

月 29 日。本次权益分派已于 2017 年 6 月 29 日实施完毕。分红前启迪设计总股本为

61,500,000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123,000,000 股。 

（2）  已授予的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并注销 

2017 年 7 月 15 日，启迪设计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

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之解锁条件成就

的议案》、《关于调整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限制性股票数量及回购价格的议案》及

《关于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授予的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并注销的议案》。同意启

迪设计67名激励对象在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第一个解锁期的888,000股限制性股

票按规定解锁；同意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调整为 16.725 元/股，限制性股票的总量

调整为 300 万股；同意对已离职的 2 名激励对象尚未解锁限制性股票共计 4 万股全部进

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 16.725 元/股。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启迪设计总股本将由

123,000,000 股减少至 122,960,000 股。 

2、 启迪设计前十大股东 

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启迪设计前十大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赛德投资 59,600,000 48.46% 

戴雅萍 3,276,000 2.66% 

查金荣 2,736,000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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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林华 1,672,000 1.36% 

唐韶华 1,672,000 1.36% 

张敏 1,672,000 1.36% 

靳建华 1,672,000 1.36% 

仇志斌 1,672,000 1.36% 

倪晓春 1,064,000 0.87% 

华亮 834,000 0.68% 

张为民 834,000 0.68% 

吴梃 834,000 0.68% 

宋峻 834,000 0.68% 

 

二、 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协议 

1、 《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2017 年 9 月 26 日，启迪设计与嘉力达全体股东分别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购买资

产协议之补充协议》，就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现金对价支付期限、锁定

期安排进行了补充约定。 

启迪设计与嘉力达全体股东同意将《购买资产协议》第 4.1 条进行变更，变更后的

条款如下：“甲方应在交割日后的 15 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指定的银行账户支付本次交易现

金对价的 80%（以下简称“首期现金对价款”）。首期现金对价款支付完毕后 6 个月内或

2018 年 7 月 31 日之前（上述日期以孰先实现为准），甲方向乙方指定的银行账户支付本

次交易现金对价的 20%。” 

启迪设计与李海建及嘉仁源合伙同意将《购买资产协议》第 5 条进行变更，变更后

的条款如下：“乙方承诺，乙方通过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取得上市公司股份，自该

等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将不以任何方式转让。该等股份上市届满 12 个月后，按照

如下方式进行解锁： 

（1）第一次解锁：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上市已届满 12 个

月，且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已对嘉力达 2017、2018 年度的实际净



                                                              补充法律意见书 

利润数进行审计并出具《专项审核报告》，且嘉力达于 2017 年度所实现收入的回收率已

达 70%，则乙方于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中的 40%在扣减《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中约定的 2017、2018 年度累计应补偿股份数量后的剩余部分（如有）可解除锁定。 

（2）第二次解锁：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上市已届满 24 个

月，且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已对嘉力达 2019 年度的实际净利润数

进行审计并出具《专项审核报告》，且嘉力达于2018年度所实现收入的回收率已达 70%，

则乙方于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中的 70%在扣减《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中约定

的 2017、2018 及 2019 年度累计应补偿股份数量后的剩余部分（如有）可解除锁定； 

（3）第三次解锁：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上市已届满 36 个

月，且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已对嘉力达 2020 年度的实际净利润数

进行审计并出具《专项审核报告》，且嘉力达于2019年度所实现收入的回收率已达 70%，

并已出具业绩承诺期满后嘉力达的减值测试报告，则乙方于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

股份中的 100%在扣减《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中约定的 2017、2018、2019 及 2020 年度

累计应补偿股份数量以及减值测试应补偿的股份数量之后的剩余部分（如有）可解除锁

定。” 

2、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2017 年 9 月 26 日，启迪设计与李海建、嘉仁源合伙签署了《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

补充协议》，对业绩承诺期、承诺标的公司净利润等事项进行了补充约定。 

启迪设计与李海建及嘉仁源合伙同意对《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第 1.1 条进行变更，

变更后的条款如下：“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期为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及 2020

年度。李海建、嘉仁源合伙就业绩承诺期内嘉力达的经营情况向甲方作出如下业绩承诺： 

(1) 2017年度嘉力达经审计的实际净利润数不低于42,000,000.00元； 

(2) 2018年度嘉力达经审计的实际净利润数不低于54,000,000.00元； 

(3) 2019年度嘉力达经审计的实际净利润数不低于68,000,000.00元； 

(4) 2020年度嘉力达经审计的实际净利润数不低于68,00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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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迪设计与李海建及嘉仁源合伙同意对《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第1.2条进行变更，变

更后的条款如下：“嘉力达在业绩承诺期任一年度经审计的实际净利润数低于当年承诺

净利润数95%时，则李海建、嘉仁源合伙当年须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如嘉力达在业绩

承诺期经审计的实际净利润数达到当年承诺净利润数，则实际净利润数超出当年承诺净

利润数的部分可延续计算入以后年度业绩，但四年累计实际净利润合计不低于

232,000,000.00元。” 

启迪设计与李海建及嘉仁源合伙同意对《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第1.3条进行变更，变

更后的条款如下：“启迪设计将分别在2017年、2018年、2019年及2020年的年度报告中

单独披露嘉力达100%股权对应的实际净利润数与前述承诺净利润数的差异情况，并由

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此出具《专项审核报告》。” 

启迪设计与李海建及嘉仁源合伙同意对《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第1.5条进行变更，变

更后的条款如下：“甲方承诺，在本次交易交割后，甲方应利用自身资源为嘉力达的发

展提供尽可能的支持，并在符合相关规定的前提下通过银行借款等方式自筹资金，于

2018年12月31日前向嘉力达提供不低于1亿元人民币的资金支持，用于嘉力达的业务经

营使用。” 

启迪设计与李海建及嘉仁源合伙同意对《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第1.6条进行变更，变

更后的条款如下：“在前述第1.5条的基础上，本次交易完成后，甲方在符合相关规定的

前提下，在业绩承诺期内为嘉力达的后续业务发展额外提供不低于1亿元人民币的借贷

资金支持，资金使用期间参照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息，具体由双方根据实际业务发

展情况进行补充商定。” 

启迪设计与李海建及嘉仁源合伙同意对《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第2.2.3条进行变更，

变更后的条款如下：“如出现根据本协议第2.2.1条约定应向乙方支付业绩奖励金额的情

形，启迪设计应在2020年度的《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30日内将业绩奖励金额支付至李

海建、嘉仁源合伙指定的银行账户。” 

 

三、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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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业务资质 

嘉力达持有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在新期间内完成了续期，续期后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证书类别 证书编号 颁发部门 
发证日期/有

效期限 

1 安全生产许可证 
（粤）JZ 安许证字

[2017]021860 延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17/07/27- 

2020/07/27 

2、 注册商标 

嘉力达在新期间内共增加 1 项注册商标，具体为： 

序号 商标 注册号 适用类别 有效期限 

1  
 

20942374 

第 9 类：计算机外围设备；计数器；

网络通讯设备；电动调节装置；遥控

装置；计算机软件（已录制）；数据

处理设备；计算机存储装置；计算机；

计算机程序（可下载软件） 

2017/10/07- 

2027/10/06 

3、 主要固定资产 

根据《深圳市嘉力达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大华审字[2017]008048

号）并经信达律师查阅嘉力达的主要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合同及固定资产发票，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嘉力达的固定资产净值为 105,002,863.48 元，其中合同能源管理资产的净

值为 103,492,389.58 元、电子及办公设备的净值为 1,397,562.67 元、运输设备的净值为

112,911.23 元。 

4、 在建工程 

根据《深圳市嘉力达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大华审字[2017]008048

号）并经信达律师查阅嘉力达的主要项目合同，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嘉力达的在建工程账面价值为 84,067,252.52 元。 

5、 嘉力达的长期股权投资情况 

嘉力达的全资子公司嘉力达能源在新期间内发生了名称、经营范围等变更事项，截

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嘉力达能源变更后的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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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深圳嘉力达低碳研究有限公司（原深圳市嘉力达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 深圳市龙岗区坪地街道环坪路 18 号 

法定代表人 李海建 

注册资本 500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节能技术研究、培训服务、咨询、可再生能源研究、装配式工艺研究、

量子应用研究、管理技术研究。 

经营期限 永续经营 

成立日期 2014 年 12 月 30 日 

 

四、 本次交易的信息披露 

在新期间内，启迪设计就本次交易依法履行了如下信息披露程序： 

1、 2017 年 6 月 22 日，启迪设计公告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报告书（草案）》、交易协议及有关证券服务

机构就本次交易出具的文件。 

2、 2017 年 6 月 30 日，启迪设计公告了《关于实施 2016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后调

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股份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

的公告》。 

3、 2017 年 7 月 12 日，启迪设计公告了《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重组问询函的回复》

等相关文件（包括有关证券服务机构就本次交易补充出具的文件）。 

4、 2017 年 7 月 27 日，启迪设计公告了《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5、 2017 年 8 月 4 日，启迪设计公告了《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

通知书>的公告》。 

6、 2017 年 8 月 22 日，启迪设计公告了《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

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同时公告了《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

见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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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17 年 9 月 27 日，启迪设计公告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

馈意见通知书>的回复》、交易协议之补充协议以及有关主体关于证监会反馈意见的回复

文件。 

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启迪设计已履行了现阶段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信息披露和报告义务。启迪设计尚需根据本次交易进展情况，根据

《重组管理办法》及《创业板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定，继续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二份，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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